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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三十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五届三十一次董事会于2013年4月11日以书面形式发出通

知，2013年4月22日上午9:30在福州山海大厦12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亲自出席董事9人，公司监事

3人，实到3人列席了会议，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黄金镖先生主持，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林纸一体化项目项下银团贷款抵押物的议案》

2006年10月9日公司三届十四次董事会和2006年10月26日公司200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拟以资产抵押方式向国家开发银行申请借款95000万元用于公司林纸一体化项目建设的议案》，

抵押借款期限至2019年7月26日，抵押合同约定的抵押物为：年产8.5万吨低定量彩色胶印新闻纸生产线和年

产20万吨低定量彩色胶印新闻纸生产线的机器设备、房屋建筑物及相应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以及主合同年产

18万吨低定量胶印新闻纸林纸一体化项目形成的未来资产。 2012年9月11日公司与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

发展银行福建省分行签订变更协议，将银团贷款借款合同额变更为7亿元人民币。 截止2013年3月31日，公司

已累计偿还上述项目借款20800万元。

为最大限度发挥公司资产效用，盘活融资担保资产资源，会议同意将上述“年产18万吨低定量胶印新闻

纸林纸一体化项目”银团贷款7亿元抵押物调整为（见下表）：

序

号

抵押物名称

抵押面积

（

平方米

）

抵押物权属凭证

名称及号码

账面原值

（

元人民币

）

账面净值

（

元人民币

）

抵押物评估价值

（

元人民币

）

1

福建南纸年产

8.5

万吨

低定量彩色胶 印新 闻

纸生产机器 设备 和年

产

20

万吨低 定量 彩色

胶印新闻纸生 产机器

设备

1,052,273,596.99 167,523,052.61 335,512,013.00

2

福建南纸年产

8.5

万吨

低定量彩色胶 印新 闻

纸生 产线和 年产

20

万

吨低定量彩 色胶 印新

闻纸生产线的 房屋建

筑物

46561.36

南房权证字

第

200200998

号

、

第

200200987

号

136,663,308.31 68,474,634.88 142,978,060.00

南房权证字

第

200700414

号

南房权证字

第

200700415

号

3

福建南纸年产

18

万吨

低定量彩色胶印新闻

纸生产线部分设备

640,954,572.21 493,872,548.59 575,936,032.00

4

土地使用权

471026.07

闽国用

（

2012

）

第

00124

号

195,239,628.30 171,732,506.16 204,486,018.00

5

土地使用权

14191.3

闽国用

（

2006

）

第

1509

号

4,605,706.05 4,060,700.27 5,708,450.00

6

土地使用权

2682.8

闽国用

（

2006

）

第

1511

号

870,688.11 767,656.46 1,049,270.00

7

土地使用权

20694.5

闽国用

（

2006

）

第

1514

号

8,185,596.66 7,216,967.80 8,108,519.00

8

土地使用权

3070.4

闽国用

（

2006

）

第

1515

号

916,651.18 808,180.93 634,959.00

9

土地使用权

18451.3

闽国用

（

2006

）

第

1517

号

5,742,883.58 5,165,781.95 7,462,997.00

10

土地使用权

3222

闽国用

（

2006

）

第

1518

号

1,042,460.53 919,103.00 1,300,883.00

11

土地使用权

3742.69

闽国用

（

2006

）

第

1519

号

1,222,155.02 1,077,532.99 1,502,802.00

12

房产

96796.71

200200945

、

200200955

等

62

本

109,042,200.32 40,769,031.46 79,954,566.00

合计

2,156,759,447.26 962,387,697.10 1,364,634,569.00

上述机器设备、房屋建筑物以及土地使用权合计账面原值215675.95万元，账面净值96238.77万元，经福

建国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国信评报字（2013）第0020号、0022号，国信评报房字（2013）0129号，国信评

报房字（2012）第0222号]，评估价值136463.46万元。

此项议案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同意9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100%；反对0票；弃权0票。该议案需提

交公司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年产8万吨轻型纸及配套制浆系统技术改造项目抵押物的议案》

2010年3月15日公司四届二十四次董事会和201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以公司土地

使用权及房屋作为抵押物向国家开发银行申请借款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以土地使用权面积59.75万平方

米和房屋建筑面积13.07万平方米等资产经评估后作为抵押物向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借款15000

万元，借款期限12年。 2011年4月11日公司与国家开发银行签订变更协议，将上述借款合同额变更为年产8万

吨轻型纸及配套制浆系统技术改造项目人民币借款7000万元、流动资金借款8000万元。 截止2013年3月31日，

公司年产8万吨轻型纸及配套制浆系统技术改造项目人民币借款余额为6300万元。

为最大限度发挥公司资产效用，盘活融资担保资产资源，会议同意上述抵押物调整为（见下表）：

序号 抵押物名称

抵押面积

（

平方米

）

抵押物权属凭证

名称及号码

账面原值

（

元人民币

）

账面净值

（

元人民币

）

抵押物评估价值

（

元人民币

）

1

年产

18

万吨

低定量胶印

新闻纸生产

线的房屋建

筑物的土地

使用权

（

约

156

亩

）

104031.58

闽国用

（

2007

）

第

0122

号

14,882,674.50 13,730,410.88 52,904,825.00

闽国用

（

2007

）

第

0123

号

2

年产

18

万吨

低定量胶印

新闻纸生产

线的房屋建

筑物

39387

南房权证字

第

201100661

号

276,967,159.09 247,491,930.35 313,268,383.00

合计

291,849,833.59 261,222,341.23 366,173,208.00

上述土地使用权及房屋建筑物合计账面原值29184.98万元，账面净值26122.23万元，经福建国信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评估[国信评报房字（2013）第0132号]，评估价值36617.32万元。

此项议案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同意9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100%；反对0票；弃权0票。该议案需提

交公司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以拥有的年产18万吨低定量彩色胶印新闻纸项目建设形成的部分机器设备生产

线作为抵押物向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流动资金借款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 会议同意公司将拥有的年产18万吨低定量彩色胶印新闻纸项目建设形

成的生产线的部分机器设备作为抵押物向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流动资金借款1.5亿元，借款和抵

押期限均为1年，上述抵押物（具体明细详见评估报告）账面原值32010.20万元，账面净值23873.17万元，经福

建国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国信评报字（2013）0021号]，评估价值30706.20万元。

此项议案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同意9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100%；反对0票；弃权0票。该议案需提

交公司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公司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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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3年4月19日召开的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100,289,22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13.5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

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扣税后每10股派现金12.15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

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扣税后先按每10股派现金12.825元，股权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

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

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

转增10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2.025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675

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分红前公司总股本为1,100,289,224股，分红后公司总股本增至2,200,578,448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3年5月2日，除权除息日为2013年5月3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3年5月2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转增股于2013年5月3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转增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1

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

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到实际转增股总数与本次转增股总数一致。

2、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2013年5月3日通过股东托管证

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563

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 08*****055

罗特克斯有限公司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13年5月3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发行

新股

送

股

公积金转股

其

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494,467,051 44.94% 494,467,051 494,467,051 988,934,102 44.94%

1

、

国家持股

0 0 0

2

、

国有法人持股

0 0 0

3

、

其他内资持股

479,613,546 43.59% 479,613,546 479,613,546 959,227,092 43.59%

其中

：

境内法人持股

479,440,819 43.57% 479,440,819 479,440,819 958,881,638 43.57%

境内自然人持

股

172,727 0.02% 172,727 172,727 345,454 0.02%

4

、

外资持股

14,853,505 1.35% 14,853,505 14,853,505 29,707,010 1.35%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14,853,505 1.35% 14,853,505 14,853,505 29,707,010 1.35%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605,822,173 55.06% 605,822,173 605,822,173 1,211,644,346 55.06%

1

、

人民币普通股

605,822,173 55.06% 605,822,173 605,822,173 1,211,644,346 55.06%

三

、

股份总数

1,100,289,224 100% 1,100,289,224 1,100,289,224 2,200,578,448 100%

七、本次实施转增股后，按新股本2,200,578,448股摊薄计算,2012年年度,� 每股净收益为

1.31元。

八、调整相关参数

在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中，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东承诺：限售股份禁售期届满

后，转让股票价格不低于30元/股（如公司发生分红、转增股本、配股等导致股票价格除权的

事项，减持价格限制标准应做相应调整。 ）

1、本公司2007年6月29日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时，因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导致股票

价格除权事项， 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东限定出售股份的价格由不低于30元/股调整为不低于

25.42元/股；

2、2007年度分红派息后，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东限定出售股份的价格由不低于25.42元/股

调整为不低于24.62元/股。

3、2008年度分红派息后，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东限定出售股份的价格由不低于24.62元/股

调整为不低于24.02元/股。

4、2009年度分红派息后，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东限定出售股份的价格由不低于24.02元/股

调整为不低于23.02元/股。

5、2010年度分红派息后，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东限定出售股份的价格由不低于23.02元/股

调整为不低于22.52元/股。

6、2011年度分红派息后，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东限定出售股份的价格由不低于22.52元/股

调整为不低于21.97元/股。

7、本次分红派息后，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东限定出售股份的价格由不低于21.97元/股调整

为不低于10.31元/股。

九、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 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梁永振

咨询电话： 0395-2676530� � � � � � � � � �传真电话： 0395-2693259

特此公告。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4月22日

(上接B31版)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临时）于2013年4月15日以电话及电

子邮件的形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13年4月20日在公司会议室举行。 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

会议由董事长芮勇先生主持。全体监事及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了下列议案， 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已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反馈意见进行了修订，并形成了《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该草案修订稿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无异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补充意见，同意《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修订稿）》。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同日于巨潮资讯网公告的《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临时）相关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具体请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公告的《关于召开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因上述议案的激励对象潘玉根先生、刘昭和先生为公司现任董事，故潘玉根先生、刘昭和先生对上述两

个议案均回避表决，其余7名董事参与表决。

特此公告。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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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3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

漏。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临时）决定于

2013年5月8日召开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会议表决方式：现场表决、网络投票与征集投票权相结合的方式。

（1）现场投票：包括本人出席及通过填写授权委托书授权他人出席。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

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本通知列明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3）委托独立董事投票：操作方式请见《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

票权报告书》。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上述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

果为准。

3、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3年5月8日（星期三）上午9:30。

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3年5月8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00至3: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3年5月7日下午3:00至2013年5月8日

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湖州市美欣达路588号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5、股权登记日：2013年5月3日（周五）。

二、会议出席和列席人员

1、凡截至2013年5月3日下午3:00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及其委托代理人；

2、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法律顾问。

三、会议审议事项

1、关于《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1.1�总则；

1.2�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1.3限制性股票的来源、种类和数量；

1.4�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分配情况；

1.5�股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予条件、授予日、限制性股票锁定期；

1.6�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和授予价格的确定方法；

1.7�限制性股票的解锁安排及考核条件；

1.8�股权激励计划的调整；

1.9�向激励对象授予权益的程序；

1.10�公司与激励对象的权利义务；

1.11�股权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

1.12�股权激励计划的会计处理及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1.13�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

2、关于《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

3、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上述第一项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巨

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告。

上述第二、三项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2013年3月

20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告。

四、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时间：2013年5月6日（上午8:30-11:30，下午1:30-4:30），（以信函方式登记的，以邮局邮戳记载的

收信时间为准）。

2、股东登记时自然人需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法人股东需持营业执照（商业登记证）复印件、授

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和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需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身份证

或营业执照、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股东可以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3、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浙江省湖州市美欣达路588号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系人：刘昭和、林春娜

邮编：313000

联系电话：0572—2619935、0572-2619936

传真号码：0572—2619937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

网投票，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见附件三。

六、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授权委托书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有关规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应当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因此，根据该办法以及其它独立董事的委托，公司独立董事李质仙先生已发出征集投票权授权委托书，

向股东征集投票权，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公布的《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公开征

集委托投票权报告书》。

公司股东如委任公司独立董事李质仙先生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就本通知中的相关议案进行投票，请填妥

公司《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授权委托书》，并于本次现场会议登记时间

截止之前送达。

七、其他事项

1、会期半天。 出席者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2、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须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3、会务常设联系方式：

联系人：刘昭和、林春娜

邮编：313000

联系电话：0572—2619935、0572-2619936

传真号码：0572—2619937

电子邮箱： mxd@mizuda.net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4月20日

附件： 1、股东登记表

2、授权委托书

3、网络投票操作流程

附件1

股东登记表

截至2013年5月3日下午3：00交易结束时本公司 （或本人） 持有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现登记参加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姓名（或名称）： 联系电话：

证件号码： 股东账户号：

持有股数：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截至2013年5月3日下午3:00交易结束时，本公司（或本人）（证券账号： ），持有浙江美欣达印

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股普通股，兹委托 （身份证号： ）出席浙江美欣达印

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依照下列指示对股东大会所列议案进行投票。 如无指

示，则由代理人酌情决定投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

《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

稿

）》

及其摘要的议案

1.1

总则

1.2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1.3

限制性股票的来源

、

种类和数量

1.4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分配情况

1.5

股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

授予条件

、

授予日

、

限制性股票锁定期

1.6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和授予价格的确定方法

1.7

限制性股票的解锁安排及考核条件

1.8

股权激励计划的调整

1.9

向激励对象授予权益的程序

1.10

公司与激励对象的权利义务

1.11

股权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

1.12

股权激励计划的会计处理及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1.13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

2

关于

《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

法

》

的议案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本委托书的有效期为自签发之日起至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

法人股东盖章： 自然人股东签名：

法定代表人签字： 身份证号：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3

网络投票操作流程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

和互联网投票，具体操作流程如下：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034；投票简称：美欣投票；

2、投票时间：2013年5月8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3、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1）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2）在“委托价格” 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以100元代表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即

“总议案” ），以1.00元代表第1个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以2.00元代表第2个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依次类推；

对于逐项表决的议案，如议案1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1.01元代表议案1中的子议案1.1，1.02元代表议案1

中子议案1.2，依次类推。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的，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的顺序号及对应的申报价格如下表：

议案名称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

总表决 对所有议案同意表决

100.00

元

1

关于

《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及其摘要的议案

1.00

元

1.1

总则

1.01

元

1.2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1.02

元

1.3

限制性股票的来源

、

种类和数量

1.03

元

1.4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分配情况

1.04

元

1.5

股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

授予条件

、

授予日

、

限制性股票锁定期

1.05

元

1.6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和授予价格的确定方法

1.06

元

1.7

限制性股票的解锁安排及考核条件

1.07

元

1.8

股权激励计划的调整

1.08

元

1.9

向激励对象授予权益的程序

1.09

元

1.10

公司与激励对象的权利义务

1.10

元

1.11

股权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

1.11

元

1.12

股权激励计划的会计处理及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1.12

元

1.13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

1.13

元

2

关于

《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

的议案

2.00

元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3.00

元

（3）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如下：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4）投票举例：股权登记日持有“美欣达” A股的投资者，对议案1投赞成票的，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362034

买入

1.00

元

1

股

股权登记日持有“美欣达” A股的投资者，对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均投赞成票的，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362034

买入

100

元

1

股

（5）投票注意事项

①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②不符合上述规则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3年5月7日下午3:00，结束时间为2013年5月8日下午3:00。

2、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

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1）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姓名” 、“证券账户号” 等相关信息并设

置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4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2）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该服务

密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半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

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申请数

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3、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1）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2）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 ，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 ，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 和“服务密码” ；已申

领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CA�证书登录。

（3）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4）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报告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以

下简称“《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独立董事李

质仙先生受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作为征集人，就公司拟于2013年5月8日召开的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有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本次征集投票权拟审议如下议案：

1、关于《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2、关于《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

3、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政府部门未对本报告书所述内容之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发表

任何意见，对本报告书的内容不负有任何责任，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一、 征集人声明

本人李质仙作为征集人，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上述全部三个议案向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而制作并签

署本报告书。征集人保证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征集人保证不会利用本次征集投票权从事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证券欺诈行为。

本次征集投票权以无偿方式公开进行，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报刊或网站上公告本报告书，未有擅自发

布信息的行为。 征集人本次征集投票权已获得公司其他独立董事同意。 本报告书的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

公司章程或公司内部制度的任何规定或与之冲突。

本报告书仅供征集人本次征集投票权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二、公司基本情况及本次征集事项

1、基本情况

公司法定中文名称：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Zhejiang� Mizuda� Printing&Dyeing� Group� Co.,Ltd.

公司证券简称：美欣达

公司证券代码：002034

公司法定代表人：芮勇

公司董事会秘书：刘昭和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林春娜

公司联系地址：浙江省湖州市美欣达路588号

公司邮政编码：313000

公司联系电话：0572-2619935

公司联系传真：0572-2619937

电子信箱：mxd@mizuda.net

2、征集事项

由征集人向公司股东征集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所审议《关于<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有

关事宜的议案》等三项议案的委托投票权。

三、本次股东大会基本情况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详细情况见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

《关于召开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四、征集人基本情况

李质仙先生，1956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研究生结业，曾任国泰君安证券公司销售

交易总部董事总经理，兼任中国家用纺织品行业协会、中国纺织企业家联合会、中国纺织规划研究会常务理

事。代表性论文有：《企业转换机制与政府转变职能研究》、《纺织行业上市公司增长模式研究》、《纺织行业

证券筹资与投资研究》、《人民币升值对纺织行业的影响》等。李质仙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本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现任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任期3年，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交易所罚戒。

征集人不存在违反《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等法律法规关于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规定的情形，目前未因证券违法行为受到处罚，未涉及与经济纠纷

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具备向公司股东征集其在本次股东大会上的投票权的资格。

征集人与其主要直系亲属未就本公司股权有关事项达成任何协议或安排； 其作为本公司独立董事，与

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要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以及本次征集事项之间不存在任何利害关系。

五、征集人对征集事项的投票

征集人作为本公司独立董事，出席了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临时）和第五届董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临时），并且对《关于<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

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投了赞成票。

六、征集方案

征集人依据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制定了本次征集投票权方案，

其具体内容如下：

（一）征集对象：截至2013年5月3日下午3:00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公司全体股东。

（二）征集时间：2013年5月6日（上午9:00－12:00，下午14:00－17:00）。

（三）征集方式：采用公开方式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发布公告进行委托投票权征集行动。

（四）征集程序和步骤

1、按本报告附件确定的格式和内容逐项填写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授权委托书（以下简称“授权委托

书” ）。

2、向征集人委托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提交本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及其他相关文件；本次征集委托投票

权由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签收授权委托书及其他相关文件：

1）法人股东须提供下述文件（请在下述所有文件上加盖法人股东公章、法定代表人签字）：

① 现行有效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②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③ 授权委托书原件（由法定代表人签署；如系由法定代表人授权他人签署，则须同时提供法定代表人

授权他人签署授权委托书的授权书及相关公证文件）；

④ 法人股东账户卡复印件；

2）个人股东须提供下述文件（请股东本人在所有文件上签字）：

① 股东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② 股东账户卡复印件；

③ 股东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原件（由本人签署；如系由本人授权他人签署，则须同时提供本人授权他人

签署授权委托书的授权书及相关公证文件）。

3、委托投票股东按上述要求备妥相关文件后，应在征集时间内将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采取专人送达

或挂号信函或特快专递方式并按本报告书指定地址送达；采取挂号信或特快专递方式的，到达地邮局加盖

邮戳日为送达日。

委托投票股东送达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的指定地址和收件人为：

收件人：刘昭和

地址：浙江省湖州市美欣达路588号

公司邮政编码：313000

联系电话：0572-2619935

联系传真：0572-2619937

请将提交的全部文件予以妥善密封，注明委托投票股东的联系电话和联系人，并在显著位置标明“独立

董事征集投票权授权委托书” 。

4、由见证律师确认有效表决票

公司委托的见证律师将对法人股东和个人股东提交的前述所列示的文件进行形式审核。 经审核确认有

效的授权委托将由见证律师提交征集人。

（五）委托投票股东提交文件送达后，经审核，全部满足下述条件的授权委托将被确认为有效：

1、已按本报告书征集程序要求将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送达指定地点；

2、在征集时间内提交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

3、股东已按本报告书附件规定格式填写并签署授权委托书，且授权内容明确，提交相关文件完整、有

效；

4、提交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与股东名册记载内容相符。

（六）股东将其对征集事项投票权重复授权委托征集人，但其授权内容不相同的，股东最后一次签署的

授权委托书为有效，无法判断签署时间的，以最后收到的授权委托书为有效。

对同一事项不能多次进行投票。 出现多次投票的（含现场投票、委托投票、网络投票），以第一次投票结

果为准。

（七）股东将征集事项投票权授权委托征集人后，股东可以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八）经确认有效的授权委托出现下列情形的，征集人可以按照以下办法处理：

1、股东将征集事项投票权授权委托给征集人后，在现场会议登记时间截至之前以书面方式明示撤销对

征集人的授权委托，则征集人将认定其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自动失效；

2、股东将征集事项投票权授权委托征集人以外的其他人登记并出席会议，且在现场会议登记时间截至

之前以书面方式明示撤销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的，则征集人将认定其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自动失效；

3、股东应在提交的授权委托书中明确其对征集事项的投票指示，并在同意、反对、弃权中选其一项，选

择一项以上或未选择的，则征集人将认定其授权委托无效。

特此公告。

征集人：李质仙

2013年4月20日

附件：《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下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

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公司作为委托人确认， 在签署本授权委托书前已认真阅读了征集人为本次征集投票权制作并

公告的《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报告书》全文、《浙江美欣达印染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及其他相关文件，对本次征集投票权等

相关情况已充分了解。

在现场会议报到登记之前， 本人/本公司有权随时按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报告书确定的程序

撤回本授权委托书项下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或对本授权委托书内容进行修改。

本人/本公司作为授权委托人， 兹授权委托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李质仙先生作

为本人/本公司的代理人出席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本授权

委托书指示对以下会议审议事项行使投票权。

本人/本公司对本次征集投票权事项的投票意见：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

《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

稿

）》

及其摘要的议案

1.1

总则

1.2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1.3

限制性股票的来源

、

种类和数量

1.4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分配情况

1.5

股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

授予条件

、

授予日

、

限制性股票锁定期

1.6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和授予价格的确定方法

1.7

限制性股票的解锁安排及考核条件

1.8

股权激励计划的调整

1.9

向激励对象授予权益的程序

1.10

公司与激励对象的权利义务

1.11

股权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

1.12

股权激励计划的会计处理及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1.13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

2

关于

《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

法

》

的议案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注：此委托书表决符号为“√” ，请根据授权委托人的本人意见，对上述审议项选择同意、反对或弃权并

在相应表格内打勾，三者中只能选其一，选择一项以上或未选择的，则视为授权委托人对审议事项投弃权

票。

委托人签名（盖章）：

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注册登记号：

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签署日期：

本项授权的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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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02� � � �证券简称：正虹科技 公告编号：2013－023

湖南正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湖南正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于2013年4月22日上午9:00在公司

科技大楼会议室召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投票表决的股东（含股东授权代表）共3�名，代表

股份68,660,2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75%。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大会由公司董事长夏壮华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湖南联合创业律师事务所康笃华、王阳律师到会见证。会议以

记名投票方式对所有议案进行了表决。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全部议案，各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公司《2012年年度报告》、《2012年年度报告摘要》。

审议表决结果：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68,660,210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

决权总数的100％;0股反对；0股弃权。

2、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表决结果：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68,660,210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

决权总数的100％;0股反对；0股弃权。

3、审议通过公司《监事会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表决结果：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68,660,210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

决权总数的100％;0股反对；0股弃权。

4、审议通过公司《2012年度财务报告》。

审议表决结果：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68,660,210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

决权总数的100％;0股反对；0股弃权。

5、审议通过公司《关于续聘2013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表决结果：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68,660,210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

决权总数的100％;0股反对；0股弃权。

6、审议通过公司《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表决结果：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68,660,210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

决权总数的100％;0股反对；0股弃权。

以上议案于 2013� 年 3� 月 29� 日公告。 详细内容见 《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信息披露。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湖南联合创业律师事务所康笃华、王阳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确认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所作出的

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湖南联合创业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正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正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湖南联合创业律师事务所

关于湖南正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0一二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湖联创（2013）见字第0422号

致：湖南正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联合创业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湖南正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出席了公司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

大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湖南正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以及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所涉事宜查阅了相关会议文件，并对有

关事项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公告材料， 随同其他会议文件一并公

告。 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

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会于2013年3月29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上刊登了《湖南正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

司在法定期限内公告了有关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地点、会议审议议案、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会议登记事项、投票方式等相关事项。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13年4月22日（星期一）上午9：00在公司科技大楼会议室如期

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夏壮华先生主持。 公司三名股东、监事、部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

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一）公司董事会与本所律师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股

东名册共同对股东资格的合法性进行了验证，并登记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名

称(或姓名)及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经验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3人，代表股份68,660,21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5.75%。

经查验，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均为2013年4月15日下午交易结束时在中国登记结算

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持有公司股份证

明，股东委托代理人持有书面授权委托书等证明文件。

（二）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出席了会议。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具有合法的资格，符

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

1、《2012年年度报告》、《2012年年度报告摘要》；

2、《董事会年度工作报告》；

3、《监事会年度工作报告》；

4、《2012年度财务报告》；

5、《关于续聘2013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6、《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审查，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修改原议案或提出新议案的情形。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就审议的议案，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表决时由两名股东

代表、一名监事和本所律师按照《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监票

和计票，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二）表决结果

经验证，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均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方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合上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

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盖章和本所律师签名后生效，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两份，具有同等法

律效力。

湖南联合创业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薛宏志律师

经办人：康笃华律师

王 阳律师

二0一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